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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近代民间组织 

——读《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 

赵泉民

    任何一个社会的进化，从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必然会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这对于近

代以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后的中国，伴随着经济领域市场化因素的增强和西风东渐潮

流的裹胁，以及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增强，社会领域开始发生了分化，即从先前的“单质同一性”社会向

“异质多元性”社会过渡。这一过渡时代的重要标识就是：以国家监控甚至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甚

至社会并不存在的“全能主义”时代在逐渐衰微。其在内容上则表现为社会“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多和

“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与拓展。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的以“筹办天灾赈济”和“提倡防灾工作”等

公益性事业为职志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以下简称

“华洋义赈会”），就是在外部刺激和内部要求下社会多元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若以此个案为切入点，将

之发展嬗变的历程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也就必然会引起人们一系列的深思和发问：如在建构民族

国家过程，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是如何出现和自主地从事公益活动的？其组织结构、存在和发展与政府

的关系如何？既然是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社会组织，那么西方公益事业发展模式与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模式

在体制、文化方面有何关联和区别？……对此诸多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不仅具有学理意义，更重要的是具

有现实借鉴性。因为至今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昨天和今天存在许多“相似问题”，尤为是在建构公民社

会、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走向社会现代化等诸多内容上。 

    基于此故，蔡勤禹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
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其书评刊登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10期）中对20世纪中国

社会救助事业机制做了宏观考察后，又笔耕不辍地将视野转向微观领域，索定民间组织“华洋义赈会”为

其博士后报告的研究对象，并完成长达25万字的论著《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版）。作者本着以史为鉴和从小见大之精神，旨趣在于此项专题性的研究能有

资于中国的现实，即对公民社会的成长、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掩卷思考，该论著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公民社会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交织下的民间组织 

    理论是学术研究的灵魂。缺少理论支撑的学术，其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苍白的。正是因此，该论著的作

者以公民社会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为依托去开展对华洋义赈会的研究。 

    所谓“公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市民社会”）理论，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扼要概括。

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它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

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因而是一个极富增值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再以，公民社会的重要实体资源或者

说核心要素是非政府组织中的社团，即以通过自愿和契约而形成的社会团体组织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

不难看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一个领域，但公民社会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在与国家的相对

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此，对于社会或社会组织之研究，不能撇开国家而单独着眼于公民社会，必

须从一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出发。或许是公民社会理论和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性，就为人们研究转型时

期的社会自组织行为提供了一种分析性理论工具。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的华洋义赈会，其社

会合法性是在“强政府、弱社会”这一传统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破解状态之下，中央权威衰败、社会自治

与自组织力量逐渐活跃时获得的。正如该书作者分析时所言的，华洋义赈会是在中国面临政治解体和社会

解组叠加一起的“总体性危机”时，社会自组织获得了原由国家垄断的部分“社会性资源”，而从事于

“灾荒”与“救济”等公益性事业获得了其社会的认同度和合法性。故将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中间组织”

而纳入到公民社会理论框架中去，进而透视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无疑是合理恰当的。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动态过程。从社会角度来看，现代化一般

会将社会成员和那些自觉组织起来并具特殊功能的高一级社团联系起来，从而使家庭和其它最基层组织的



生活获得新的补充。即民间社会从个体的原子化到组织化。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19世纪后半叶，它

只是近世中国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而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化流向已上升为诸流向中带有主导

性的趋势。基于中国的实情，对于社会领域中的任何范例的剖析也只有放在现代化视野中去蠡测才更合乎

实际。同样，具体到一个社会组织上，围绕着“传统—现代”路径分析来自然也就有其理论上的合法性

了。客观言之，传统中国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基础，是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社会载体或者说各种团体组织

如家庭、宗族、单位等“小共同体”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轴心的

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亲密，但是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多为纵向，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

最大认同和接纳。而且组织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是由亚于法律的伦理所支撑的带有浓厚历史传统

印记的习俗和惯例的秩序、规则与约束机制。而萌生于现代化潮流之中的华洋义赈会就与此有所不同，其

之所以赢得较高的认同度、广阔的活动半径，并成为20世纪中国前半期“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一方

面在于它所从事的“赈济”、“防灾”及“农村合作社”等公益性事业形成了中上层社会的“业缘”认

同。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则在于组织内部理性化、制度化的“治理结构”，如实行会员制度、完善

的自律监督机制（包括人事、财务管理和监察等制度）；再如组织运行上总会或分会均形成了“类科层化

的层级结构”、分会与总会间的“耦合式”良性互动关系……等。所有这些，使得华洋义赈会成为一个立

足于制度基础之上的新式社团，并且运行秩序的形成与社会资本的扩大已不再仰仗于血缘、地缘方面的

“熟人信任”，而更多地是奠基于“制度信任”。所以，该书作者强调说：“华洋义赈会摆脱了传统慈善

组织魅力型领导模式，而演进为法理型领导，具备了现代社会组织的性质和形态。”（117页） 

    一句话，恢宏的视野与微观剖析的叠合，是公民社会与比较现代化两种理论的理论禀赋。两种理论资

源的暗合，是该书作者以之为据去对华洋义赈会这一社会自组织行为做出释解的最大原由！ 

    二、纵向与横向相依：立体化的研究网络 

    从该书的总体脉络上来看，作者采用上述两种理论去解剖华洋义赈会，也就内在地决定了其分析的架

构必然是一种纵横相依的立体化网络，而不是单向的线形思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反映着国家与社会之

间一定的权力关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横向的分划，而“传统—现代”的现代化理论则外化出的是一种纵

向的比较，两者契合交叉形成了“坐标轴”研究框架，从而将华洋义赈会的研究锁定在一个立体时空当

中。 

    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社团或者说“社会中间层”，自然会具有一般社会组织所共有的“上接下联”之

特点，因此对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不可回避的。同时，借助于华洋义赈会这一社会“主体组织”发

展变化的轨迹，也可以映射出现代化行程中国家对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用和对社会的治理，以及社会组织

对国家政策行为的反应等情态。实际上，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对于社会的如何治理问题。应该说，不同

的历史时期，政府对于社会会有不同的治理模式或统治方式。这主要取决于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生

态。传统治理模式的突出表现，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利用的单向性，国家作为“特殊

的公共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此种情势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凸

显为：国家支配或覆盖着社会，社会完全成为国家的行政附属物。两者呈现的是一种“胶合”状态。那

么，20世纪中国是否还是如此呢？ 

    从政府层面来看，作者在对事实分析基础之上，指出华洋义赈会等社会自主性力量的萌生、壮大是有

经济社会土壤的。这个前提就是中央权威的衰败而导致地方势力的盛行和民间社会的活跃（特别是在

1915—1936年间）。此种客观情势致使政府不得不将“部分公的领域让渡给社会，社会组织在一种混乱

而又较少干预的局面中成长并弥补政府在民生政策方面的缺陷和不足”（260页）。南京政府成立后，真

正开始了国家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努力和尝试。然在事实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成功先决，就是要有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向社会动员与提取资源。故为肇建现代化中国家的信心与权威，重新整合社会，国民

政府开始将“公的领域国家化，并对社会组织进行改组和再编，加强监督与控制”(260页)。国家的强力

介入，使得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资源——社团带有了强烈的党化色彩，从而阻碍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发展，严重摧残了近来以来形成的公民社会。也就是说，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国家权威性的获得在某种

程度上是以牺牲社会自主性为代价的。 

    反过来，我们若从社会角度进行分析也不难视见，华洋义赈会这一带有“非官方性”、“自主性”等

特质之组织自身的成长发展，表明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社会组织的整合力、自治力和制衡国家能力增强

的可能性；与之同时也更多地存在着的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巨大强化的可能性。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

上之所以会出现此种“二律背反”现象，其深层次的根源何在呢？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性。众所周知，自秦以后，中国就已有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公共权力资源完全

为国家所垄断，由此而 成的公共权力配置的单极化和权力运用的单向性，也就必然会比其它社会特别的

突出。在此种生态中，社会被淹没在国家怀抱中而无独立性。这种初始性的制度选择，强化与刺激了国家

对社会控制的“惯性”，增添了制度创新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所致。这种国情



就是：既要应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危机的深重，还要走向现代化。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封建制或权力分散

的政体中，集中权力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这也就内在地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

威基础”，同时还要以高度的集权方式来重组社会秩序（就是既要有一个“分权运动”来摧毁传统的政治

结构，打破专制的中央集权；也要有一个“集权运动”来重建国家主权，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威基础）。

也就是说，国家的危机反应促使国家去强化对社会自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当然，这一点也说明：当国家

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或最后裁决者时，国家不会供给或认可那种不能使其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民主制度

的初始形式（如社会自治、自由）。因为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一个拥有独特激励结构的

博弈参加者，有其自身的行为取向和效用函数。不过，人们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国家活动没有“边界”限

度或政府行为缺少相当“理性”，其最终极有可能在吞噬社会之同时，也断送了国家。无论如何，“国家

理性”的形成并非是随意的，它需要国家内部分权机制尤其是国家外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的。而要做到这

一点，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华洋义赈会兴盛与终结的历史及国民政府最终灭亡也都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 

    总的来说，在精神气质上，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和现代化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性。特别是在对20世纪

中国的社会组织或“公共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也正是该书作者将“华洋义赈会”的研究置身于两种理

论编织而成的网状机构中，使得论著在研究方式上避免了传统的以时间为序的简单线性叙述（即华洋义赈

会“会史”的描述），从而使其在内容上也显得丰腴饱满而富有立体感。 

    三、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从整体上看，该书虽然是以20世纪前半期的华洋义赈会为切入点的，但其主旨是将其作为透视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分析工具”，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中来窥探和求索转型时期中国本土化的公民社会成长

的机理。 

    我们知道，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结构体系的和谐，社会与国家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对

于现代化建设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在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胶合、同构状态，特别是

在现在，两者之间仍然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社会缺乏自主性和国家

缺乏权威性。由此诉诸于公民社会理念，从近代中国公民社会主体构成之一——华洋义赈会这一最大的民

间慈善组织入手，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公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

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因为我们无论是“从现在出发来理解过去”，还是“在过去的

基础上理解现在”都是极为必要的。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 

    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的所谓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萌芽，是在20世纪初期。当时随着近代工

商业的发展，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如绅商、工商业者和新知识群体等，为了维护其

利益，他们利用国家政权整合力衰退之机，开始了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的民间社会组织化进程，华洋义赈

会等非赢利性团体和非行政化组织也正是在这一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并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主

体。然而，他们的成长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受制于中国“中央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路径依赖及其

“惯性”。毫无疑问，制度变迁上的这种被“锁定”的状态，直接致使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与今天的

现实有相当的类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类似现象”。有鉴于此，作者强调说：对于当代中国公民

社会的研究，“应该从近代民间组织的发展、演变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以史为鉴”（12
页），从而有助于当前民间组织的培育，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近似原则”和研究上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使得论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得出

了极富启迪性的结论。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说过：“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这就

是所谓的“诺斯悖论”。虽说国家试图通过政府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很难产生重大绩效，但在一定

条件下，“政府能为社会资本能否增量创造条件”。所以，若想使政府改变过去“保姆国家”的角色，就

必须促进社会部门的自治组织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扭转人们过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一

强一弱”的“零和博弈”思路，进而转向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思维：即国家运用其特色优势，发

挥“能促型作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追赶型”后发现代化的特质，决定了其既需

要一个强大的社会来制约转型时期政府行为方面的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

强大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是完成社会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

性选择应是“强国家—强社会”，将“社会要有自主性”和“国家要有权威性”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避免

国家宰制社会和社会对抗国家，争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平衡。 

    上述三个方面，可以说是该书的最大特色，也是独到创新之处。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又不可避免

地带有一些遗憾。作者在书中曾指出：华洋义赈会除了具有“非官方性”、“自主性”等社会组织所具备

的特征外，还具有“国际性”特点；同时它又从事的是“灾荒赈济”公益事业，若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考虑，至少又需要对这几个问题做出解释：一、华洋义赈会的“国际性”体现在何处？若将“国际性”仅



理解为外籍人士的参加、资金的海外募捐显然是不够的，“国际性”最重要的是在其内涵，如西方公益理

念的“本土化”和中国公益救济意识、模式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等。二、西方公益事业与宗教关系

密切，而有西方传教士参加的华洋义赈会，其救济理念或方式与西方近代公益事业有何不同；再以华洋义

赈会的赈济活动（也包括推行农村合作社），和中国本土的传统“小共同体”（如宗族、宗教寺院、行

会、合会及同乡会等组织）公益之间的关系如何？作者若能将这些问题再给予一定的阐释，论著可能会更

加的充实和完美。尽管如此，还是瑕不掩瑜，因为这部论著无论是在学理探究上，还是在对中国公民社会

建设的现实上，都应该是也会有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赵泉民（1972—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学研究中心，

主要从事经济理论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 

    通讯方式：上海市前程路99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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